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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本校研究成果績優研究人員，鼓勵繼續積

極投入學術研究及產學合作研發，提升本校研發風氣，依據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

支管理規則第四條規定及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支用原則，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獎勵對象為在本校任職滿3年以上之在職專任研究人員，且1年內協助本校教師

或相關單位(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研究總經費達150萬元以上(含產學合作計

畫)之產學合作，並符合下列之一者：： 

（一） 協助計畫主持人衍生總技術移轉金額計達50萬元以上。 

（二） 衍生計畫總金額達100萬以上。 

（三） 衍生委託研究計畫總金額達50萬以上。 

（四） 研究成果已獲得我國或國際專利。 

（五） 論文(以本校具名發表者)並在國際重要學術雜誌發表且具有創見。 

前項第、二及三款衍生或委託計畫金額、技轉金由相關計畫主持人認定，不得重複推

薦；第四及五款所衍生專利、論文由相關計畫主持人認定，不得重複推薦。 

三、本要點之申請及獎勵方式如下： 

（一） 各推薦單位將推薦人選及相關資料於8月1日前送交研究發展處彙整。 

（二） 獲獎研究人員每人每月最多補助1萬元、並頒給獎狀一只。 

（三） 獎助期間：申請當年度1月至12月。 

四、審查小組成員及甄選程序如下： 

（一） 設置審查委員9至11人，除研發長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審查委員外，由校長另

自校內研究成果卓著之教師敦聘之，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 

（二） 審查階段之審查小組須有2/3(含)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2/3(含)以上同意，

始可提報獎勵。 

五、已獲獎之研究人員，累計獲獎次數達3次(含)以上者，不得再申請同獎項。 

六、本要點發放之獎勵金經費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款、教育部編列經費及

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提成管理費支應。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之。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並經核定後實作，修正時亦同。 

 

 


